
证券代码：300010            证券简称：立思辰            公告编号：2016-046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公告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思辰”）于2016

年6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5），因监管要求对该公告补充如下：  

 

一、 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约定 

1、本协议内容，以及在具体合作过程中可能相互需要提供专有的具有价值

的保密信息，在未取得提供方事先书面同意的前提下，须各自遵守保密义务，不

以任何理由或目的向外披露；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2、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在本协议的内容框架下开展具体合作业务须

一事一议另行签署正式合同，合同内容和相关条款应按照本协议商定的内容进行

签署。 

3、在双方进一步深入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如遇必要情况需对本协议进行修

改和补充，双方可共同友好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与本协议

有冲突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2016年6月2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五年。 

 

二、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履行的时间计划、合作规模或金额、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

等关键条款尚未明确，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本协议仅是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

商后确定，因部分合作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无法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影

响。 

3、本次签署的战略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

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协议对方无关联关系。关于本协议涉及

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

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已在《2015 年年度报告》的 2016 年经营管理计划中，披露了公司

将密切跟踪 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教育行业的应用，公司计划在立思辰康

邦教育技术研究院内部成立 VR 技术研究分院，并以投资、产学研相结合等方式

研发、储备核心技术与人才。本协议的签订是履行此项计划的重要环节，本协议

涉及的相关技术由协议对方提供，公司提供教育市场的资源和渠道。相关事项处

于意向合作阶段，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最近三年披露的战略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披露日期 协议名称 进展情况 

2014 年 12

月 24 日 

《乐易考（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与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

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战略合作

协议》 

协议双方已签署具体的合作共建协议。详见

巨潮资讯网 2015 年 3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

控股子公司乐易考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公

告》。 

2015年2月

2 日 

《安庆市教育局与北京立思辰

合众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推进在

线教育战略合作协议》 

截至目前，已完成在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济发展局的项目备案，相关募投资金已存入

募集资金账户。 

2015年4月

21 日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无锡江南信息安全工程技

术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根据长期积累用户的需求，先后在视频

会议的信源安全、移动办公的数据内容安

全、纸质文件输入输出的安全管控等领域技

术与无锡江南信息安全工程技术中心进行

了详细研究，并做了大量的前期技术可行性

重点测试，其中国产化自主可控复印机经过

多次技术测试已经通过了国家保密局、军队

的认证，在几十个军队和军工企业使用，解



决了长期以来复印机泄密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次在复印机处理过程中采用自主可控

的数据自动加解密技术，确保复印文件的安

全性。 

2015年6月

11 日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与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 

具体项目正在规划洽谈，相关计划有序推进

中。 

2015 年 11

月 23 日 

《关于职业教育信息化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 PPP 合作框架

协议》 

截至目前，全资子公司汇金科技和中华职教

社已进行互联网+职业教育的课题调研。并

针对五部委联合发出的职业教育数字资源

试点专项，和各省职业院校进行洽谈。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池燕明先生、副董事长张敏先生及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华婷女士承诺：自 2016 年 1 月 15 日起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

减持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截止 2016 年 7 月 14 日上述承诺到期。除此之外，未

发现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即将解除限

售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25 日 




